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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104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104年 7月 8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時 

貳、地點：本府第 3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副主任委員鑫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馮婉婷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表，附件一) 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： 

決定： 

一、案號一：解除列管。 

二、案號二：解除列管。 

柒、報告事項：  

一、婦女就業、經濟及福利組工作報告： 

陳曼麗委員：今年 1-5月與去年媒合成功男女比例，合計人數差異大，

其原因為何？ 

勞  工  處：1.本縣去(103)年失業率 3.9%，較全國平均值 3.96%為

低；去(103)年失業人數 9,000人，較前(102)年

10,000人少 1,000人。反應在就業市場上，本府今

年 2月及 6月大型現場徵才求職民眾，亦呈逐次遞減

的情形。 

 2.勞工處每年辦理大型現場徵才 3場次，本次會議統

計資料期間為今年 1-5月，其中大型現場徵才活動資

料僅計入 2月 1場次。 

 3.此外，本府今年上半年開辦多元職訓課程，同時輔

導訓後就業，相對減少民眾自行求職人數。 

陳佩馨委員：訓後就業情形建議以性別呈現。 

勞  工  處：依委員建議，將於下次會議資料中呈現。 

嚴祥鸞委員：綠色技能培訓女性比例偏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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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  工  處：依委員建議，將加強注意女性參訓人數比例。 

嚴祥鸞委員：「幸福貸款」建議可作為工商旅遊處之性別影響評估計

畫。 

張淑珒委員：有關照顧服務員訓後就業情形，建議除呈現性別分佈

外，同時增列工作場所（居家照顧、機構）之分析。 

勞  工  處：依委員建議，將於下次會議資料中呈現。 

    決      定：請依委員建議辦理，餘洽悉。 

二、婦女健康、醫療與環境組工作報告： 

嚴祥鸞委員：衛生局辦理多項宣導活動，有無依年齡層、宣導內容作

區隔，效果會更好。 

衛  生  局：本局辦理各項業務，均以該業務的屬性為辦理對象，以

獲得最大的宣導效益。同時也會考量依不同的宣導場

域，參與活動人員組成不同，而提供最合適的教案、教

材與宣導方式及內容，以提高衛教對象的學習動機。 

陳曼麗委員：男女共用廁以性別平等來命名應改稱「性別友善廁所」

較恰當。 

陳曼麗委員、秘書長：公廁可加列統計「親子廁所」數量，請環保局

進行稽查時可同時輔導，並請相關局處、鄉鎮公所未來

建置親子廁所可參考。 

        決      定：請依委員建議辦理，餘洽悉。 

三、婦女人身安全組工作報告： 

范國勇委員、林惠玲委員：針對表格 2-3、2-4、2-5不詳比例偏高，

原因為何，另表 2-2性侵害被害人年齡分布情形，被害

人不詳比例為何。 

警察局、社會處：因受害人無法確實提供加害人資料，致一線填報人

員無法詳細填報，若有得知最新資訊會即時更新，以降

低不詳比例。 

范國勇委員：針對高再犯危險性性侵害加害人人數公告，如何告知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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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民眾防範。 

社  會  處：此類案件中央法令規定僅能公告人數不能公告區域。 

林惠玲委員：請說明違反保護令現行犯經地檢署交保飭回後告誡查訪

內容為何。 

警  察  局：法院或地檢署通知違反保護令被告經解除拘束時，即由

所轄分局家防官、勤區員警執行家暴加害人約制告誡，

並製作訪查紀錄表，本局婦幼隊同時亦實施複式查訪加

害人，加強對相對人約制告誡，並製作訪查紀錄表，造

冊列管，預防加害人再犯。 

    決      定：請依委員建議辦理，餘洽悉。 

四、婦女教育與文化組工作報告： 

    張美鳳委員：縣內文化空間(蘭陽博物館、文化工場、宜蘭美術館…

等)於使用上是否有加入性別思考，可多鼓勵女性藝術

呈現。 

文  化  局：1.縣內文化空間整體上皆致力於營造適於兩性參與之場

域，如蘭陽博物館、羅東文化工場、宜蘭美術館等展場

空間中，皆設有哺乳室、身障廁所或親子廁所(尿布檯)

等設施，方便各族群依實際需求使用，並盡力減少環境

死角，增加空間中各角落的視覺穿透性與可及性，形塑

友善安全之文化空間。 

2.本縣相關文化藝術展覽呈現上並不限於內部館舍陳

列，並鼓勵女性參與，如宜蘭演藝廳周邊即設有羅曼菲

舞姿雕像以紀念本縣舞蹈家，另村落美學系列活動，也

將藝術作品深入村落與社區，邀請各領域的策展人傳達

生活美學的理念，在縣內各鄉鎮辦理藝術展演，本(104)

年度更有近 10位之女性參與策展，增加女性參與策畫

與參加藝術活動之比例。 

    決      定：請依委員建議辦理，餘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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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性別主流化推動組工作報告： 

秘  書  長：各年度性別統計圖像於何時統計公布，請主計處訂定期

限或日期，有些項目可先公布，並隨時修正。 

主  計  處：各年度「性別圖像分析」訂於每年 8月底編製完成；各

項性別統計指標，本處亦訂於 8月 20日更新資料，並

置放本府網站首頁-性別主流化專區，供民眾參閱。 

秘  書  長：請社會處簽辦婦權會裁示各單位於委員會聘請委員時，

應留意性別比例，若有需長官遴選之委員，也須加註建

議性別比例人數供長官參考。 

    決      定：請依委員建議辦理，餘洽悉。 

捌、專案報告：104年宜蘭縣友善婦幼政策 

依委員意見加入婦女經濟(含就業、創業等)，並整合相關局處

提供之福利服務措施，勞工處提出「家事服務管理服務中心」，

歸類於「友善職場」項下。 

 

玖、提案討論： 

 一、提案單位：性別主流化推動組 

案由：有關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小組會議，建請合併辦理，並視

各組需求召開小組會議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於 103年第 1次會議決議業務報告依

性質類別以小組方式進行工作報告，實施期間已一年，各組均依

權責邀相關業務單位討論，考量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每年

需召開至少 3次，於會前各組另需召開小組會議，考量委員出席

情形及資料蒐集期程，建請合併辦理，並視各組需求召開小組會

議。 

  決議：大會召開前一個月，各小組業務權責單位應先詢問督導委員及相

關業務單位是否須召開小組會議，內部事先達成共識，無需求則

免召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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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案單位：性別主流化推動組 

案由：有關「104年地方政府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營」，請各局處踴躍

派員參加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 104年 7月 23日(星期四)假本府社會處辦理

「104年地方政府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營」（詳附錄六），敬邀

各局處性別聯絡人、相關業務單位同仁及科長參加(請本縣參加

人員之男性比例至少需達三分之一為原則)。 

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鼓勵業務相關同仁參加，為達性別比例各單位至少需

派一名男性參訓。 

拾、主席總結： 

      感謝婦權會委員提供寶貴意見，讓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為本縣推動性別

平等溝通平台，建構宜蘭成為更友善的城市。 

拾壹、散會：上午 12時 20分。 


